
   

我国林业的外部性问题探讨 

文/赵志江 戴聪兰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能够产生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大效益。在当今
全球自然资源趋于枯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大背景下，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
来。从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结构要素及作用关系看，森林环境资源及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可
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之一，更重要的应成为支撑其它行业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尝试用外
部性经济理论来分析森林采伐屡禁不止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途径。 
   一、我国林业的外部性分析 
   1.外部性理论介绍 
   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外部性(Externality)这个概念直接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由庇
古(Pigou)创立的旧福利经济学，是在分析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背离的条件产生
的。外部性表现的是一个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与私人效益的差值，即外部经济性的货币衡量。外部
性有正的外部性，有些称之为外部经济，这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积极影响，无偿
为其他人带来利益。相反，产生负向外部影响的经济活动，（外部不经济）给其他经济单位带来消
极影响，对他人施加了成本。 
   2.生态公益林的外部性分析 
   生态公益林以森林生态环境效益产出为主要目的，保证森林生态环境效益的持续产出，减少
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成本，满足社会对森林的非物质产品的需求具有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净化空
气、美化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效益，对于减少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成本、改善环境污染
状况具有不可磨灭的功效。生态公益林具有很强的外部经济性。 
   3.商品经营林的外部性分析 
   商品经营林以森林经济产出为主要目的，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生产经营，满足国民经济和人们
对森林经济性物质产品产出的需求，是准公共物品。 
   (1)“经营林阶段”,是林业生产经营过程之中森林采伐之前的阶段,是进行植树造林、封山育
林阶段,是树苗变成树木、树木变成森林阶段。在这个阶段内，它和生态公益林一样是发挥着生态
作用的。同时因为商品林生长周期长，国家又实行采伐限额，加上国家鼓励大力植树造林及林农投
资的增加，商品林的外部经济应该说是一直存在的，且非常巨大，不容忽视。另外，根据“马斯洛
需求”曲线，人的需求是由低到高的层次，对林业的需求亦然。只有对木材需求得到满足和解决
时，才会关注生态公益林。否则，必然会要求从公益林中获取木材，对其形成挤压和负担，极大地
制约公益林的发展。 
   (2)“采伐林阶段”,是林业生产经营过程之中森林采伐阶段，是森林遭到破坏的阶段。林业
经营者通过森林采伐，在生产出木材及其它各种林产品并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所带来的环境破坏
又由整个社会承担，从而产生负外部效应,即森林环境生态效能的丧失。然而,木材及其它各种林产
品的购买者所支付的购买价格中，并没有包括这部分丧失的生态效能的价值,这意味着消费者只支
付了相当于林产品生产成本部分的价格，森林的环境资源价值在市场交换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
由此，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及成本却转嫁到其它消费者的头上，使他们损失了相应的环境福利，造
成森林资源低效率配置。 
   4.税费理论在林业生产中的运用 
   对林业外部性的研究也是如此，大部分林业学者认为，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公益林供给不
足，或者森林破坏现象严重，为此，他们提出了建立环境资源市场，排污许可证，税收等方法来应
对林业外部性问题。在以市场为资源配置主体的经济社会中，只有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的介入
才是必要的。税收和公共收费作为公共收入的两种不同形式，在理论上有着各自不同的作用：税收
作用于市场失灵的纯公共需求领域，公共收费作用于市场失灵的准公共需求领域。结合林业产业的
特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生态公益林的价值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政府行为通过税收来补偿,
由所有的社会成员共同负担。(2)商品经营林具有外部边际效用部分的耗费由国家以财政补贴的形
式来补偿。政府可以向商品经营林产品生产者征收生态破坏税，以此用来对生态公益林的补偿。 
   二、商品经营林的税收征管 
   税收作为一种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等特征，以税收的方式来
筹集森林生态服务补偿费，具有资金来源稳定、操作规范、征管成本低等优点。按边际成本作为税



 

基满足林业公用品经济需求的有效供给的条件,因而符合市场效率的原则，也符合政府规制的效率
应不低于市场效率的干预原则。也可以用林产品生产的边际机会成本中的环境成本，两者实际上都
反映的是森林生态效能的价值损失，或林产品生产的环境成本。森林破坏税可以因林产品生产造成
的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级差收入损失为基准，区别不同情况,建立相应的税级差等级体系。 
   1.根据商品经营林的形成状况建立不同的税级差等级体系。 
   可以分为天然林和人工林。人工林的税率，特别是育林基金的提取，要大大低于天然林，以
鼓励营造人工林。主伐木材与抚育伐木材应采取不同税率，抚育伐的目的是以提高森林质量为主，
获取经济效益为辅。 
   2.根据地区的自然条件建立不同的税级差等级体系。 
   气候、土壤和地形条件较好的,级差收入相对小一些，相反则较大一些；森林经营状况好，获
得的级差收入就高一些，反之则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环境的要求就高，相对级差
收入就高。 
   3.根据该地区的森林经营状况建立不同的税级差等级体系。 
   某一区域的森林覆盖率较低,生态环境服务也较不充分，那么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或经济组
织，可能因较差的环境,增加了水源净化处理和恢复健康损失的费用；农民或其他经济组织因森林
丧失了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减少了农民收入，增加了土壤保持的成本等。 
征管主体应充分发挥林业部门和税务部门的专长，即由林业部门对森林生态破坏状况进行定期监
测,税务部门提供各种计税资料，然后由税务部门计征税款，并对纳税人进行监督管理。由森林生
态税形成的森林生态基金,应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使用，采用招标制、贷款制、监测制和报帐制相
结合等来返还林业企业用于补偿生态环境破坏成本，引入市场机制的高效性。 
   三、生态公益林的经济补偿 
   经济理论认为:外部性(包括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干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为了达到一
个较好的经济效率，要为外部经济性的制造者设计一个正价格，而对其进行补贴，是实现经济效率
的手段。由于生态公益林的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使得其成本的弥
补缺乏特定的对象，无法保证投入资金的回收，需要给予补偿。税收能为减少每一单位的采伐提供
刺激，原则上补贴也可以为减少污染提供同样的刺激。 
   1.生态公益林的经济补偿原则 
生态公益林的经济补偿的最佳额度应按森林生态效益的外部性额度来确定，也就是边际私人成本和
边际社会效益相等的地方。因为在这一水平上，经营者的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相等，社会成本与社
会收益相统一，有利于经营者不断扩大生态公益林的供给规模。 
   生态效能产品却没有或不能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对生产者的价值补偿，为其它消费者无偿使
用，并为他们增加了福利，即森林培育带来了外部经济性。与此相反，森林采伐利用的过程中，与
实物产品相伴生的生态效能产品在没有价值补偿。 
生态公益林的经济补偿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对森林生态服务进行补偿，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从效
率上讲，要比较制度的执行成本与执行效果，即补偿制度可能产生的环境效果与所需费用的比值有
多大；从公平上讲，要考虑被执行者对该制度的接受程度以及补偿额度在被执行者之间分配的公平
性。 
   2.生态公益林的经济补偿的施行 
生态公益林的主要作用是发挥其生态防护功能，但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生态公益林的主要作用亦
有所不同。因此,生态公益林的经济补偿额度也应该不同： 
   一是在陡坡和江河源头等生态特别脆弱区域的森林资源，应重点保护，单位面积的经济补偿
的额度应该重点投入。 
   二是山沟边缘残存的阔叶林有水源涵养功能和防止水土流失的功能,同时亦可兼顾防火作用，
也应该大力保护，在经济补偿上也应该着重考虑 
   三是农田的上坡向应留有一定的水土滞流带，以防止林事活动和雨水冲刷的泥土直接进入农
田，在经济补偿上应该适当考虑。 
   总之，对企业减少采伐的行动采取补助,鼓励企业顺应以木材生产为主向以生态建设为主转变
的历史趋势。 
（作者单位：赵志江/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经管系；戴聪兰/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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